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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旷视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 

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德师报(函)字(21)第 Q01626 号 

 

旷视科技有限公司：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德勤”)接受委托，对旷

视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称“Megvii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旷视科技”“公司”或

“发行人”)2020 年度、2019 年度及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1)第 P05754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这些财务报表的

编制及公允列报是发行人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这

些财务报表整体发表意见。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我们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收到了旷视科技转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

心下发的《关于旷视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21]319 号)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按照审核问询函

的要求和公司的相关说明，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对审核问询函中涉及会

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除非特殊指明，以下内容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Megvii Technology Limited 旷视

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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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 关于营业收入 

 

4.5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进一步说明：（1）针对公司收入确认的依据及时点所履

行的核查情况及核查结论，并对收入确认依据的充分性、有效性以及收入确认时点的

准确性发表明确意见；（2）发行人关于收入确认相关内部控制执行有效性所履行的核

查情况及核查结论。 

 

我们的回复： 

 

1、核查情况 

 

(1) 了解发行人各业务类型的业务模式，以及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并对关

键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测试； 

(2) 了解发行人对各业务类型的收入确认采用的会计政策及具体方法，包括收入确认的

依据及时点，并根据各业务类型的业务模式及合同条款，分析发行人采用的会计政

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 查阅、对比并分析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4) 获取收入明细，选取样本，检查至销售合同、验收报告、收入计算表等支持文件； 

(5) 选取主要合同，检查其回款情况； 

(6) 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确认收入金额； 

(7) 选取发行人的主要项目，现场查看发行人产品的安装及运行情况，对发行人客户进

行实地或电话访谈； 

(8) 执行截止性测试，选取样本检查至销售合同、验收报告等支持文件，检查收入是否

确认在正确的期间。 

 

2、核查结论及核查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收入确认的依据是充分、有效的，收入确认的时点准确。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已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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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旷视科技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

页)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签字注册会计师：陈文龙 

 

中国  上海 

 

 

 

签字注册会计师：吴宗泽 

 

 

 

 

 

     年    月    日 

 


